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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解读

   《韶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是根据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等文件制定，由于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情况复杂，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暂行办法》只是作出了原则性的框架规定，我市于2016年11月16日，制定发布了《韶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目前，在原《实施细则》的基础上进行了小部分修改，形成了《韶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
    一、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七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制定实施细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定义了网约车经营服务相关内容，明确了网约车经营的行业主管部门。
    第二章：“网约车平台公司”。明确了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具备的条件和经营许可审批程序。
    第三章：“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明确了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准入标准、相关证件的办理流程。
    第四章：“网约车经营管理”。明确了网约车经营行为规范，对采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服务质量管理、网约车运营区域管理、运价管理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第五章：“监督检查”。明确了网约车市场监管措施，包括及时公布有关测评结果、乘客投诉处理情况等信息，建立不良记录黑名单制度等。
    第六章：“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明确要循序渐进、积极稳慎地推动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制定了鼓励巡游出租车参与互联网电召服务的相关措施，引导传统出租车企业转型升级。
    第七章：“附则”。明确了网约车强制退出营运标准以及细则效力等。
    二、相关政策解读
    （一）县（市）分区管理。国家的《暂行办法》明确市、县交通运输局在本级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网约车管理，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网约车实施相关监督管理。鉴于各县（市）网约车经营业务量较少，网约车平台短期内可能不会在所有县（市）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实施细则》规定经市交通运输局审核通过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平台公司，经营区域可覆盖本市没有开通网约车平台的县（市），但接入的网约车运营区域按照核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的道路运输管理区域实行分区管理。
    （二）车辆准入标准。根据《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车辆的具体要求和营运标准，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对车辆发动机排量设定为：自然吸气1.6L（涡轮增压1.2T）及以上排量，同时车辆轴距需2600毫米及以上，以提高乘坐舒适性；为体现节能减排的指导思想，没有对新能源车型网约车的发动机排量提出限制要求，同时，考虑到新能源汽车轴距一般都在2500-2600毫米之间，设定新能源汽车轴距2500毫米及以上；同时为了便于执法检查和乘客辨认，要求在车内明显位置摆放网约车平台公司自行设计的网约车标识，但不要求统一车身颜色。
    （三）网约车运价。《暂行办法》明确除地方政府认为确有必要实行政府指导价外，网约车运价应实行市场调节价，但不得低于成本价运营。网约车为争夺出租客运市场，经常采取优惠、补贴措施，以低于成本价运营，成为引发出租行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限制网约车不得以低于成本价运营十分必要。但从前期了解情况来看，网约车车型繁多，成本结构复杂，核定成本价存在较大困难，缺乏可操作性；另外有些地方的网约车在极端天气、重大节假日等特殊情况下又大幅涨价，引起市民强烈不满。为避免网约车运价波动幅度过大，经征求市发改等部门意见，我市网约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必要时可实行政府指导价。
   （四）网约车平台公司与驾驶员关系。《暂行办法》没有明确界定网约车平台和驾驶员之间关系。《实施细则》规定平台要督促驾驶员提供所在单位购买社保相关证明，如果没有相关证明的要按照自由择业人员类别购买社保等。
   （五）网约车驾驶员。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改革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交运发〔2017〕134 号），从 2017 年12月1日起，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实行“两考合一”，即将两个考试科目在一次考试中完成，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工作要求，我局对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考试的韶关市地方科目题库进行了修订，使用相同题库,没有必要重新考试。《广东省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令247号）第十条规定“巡游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与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内容相同的，考试合格成绩在有效期内可以互认”。据此，在原《实施细则》第十九条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已取得本市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可直接申请换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六）税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依法纳税，并向乘客提供相应的出租汽车发票。为保障本地合理收益，《实施细则》细化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向乘客提供本市电子或者纸质出租汽车发票。
   （七）巡游车运力调控。自2017年初市区90台巡游车经营权到期后，目前至2018年底，现有巡游出租车没有到期的经营权指标。据此，删除原《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内容“从2017年1月1日起2年内，暂停新增投放巡游车运力指标，现有巡游车经营权指标期满不予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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